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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行政解释是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适用《反垄断法》的逻辑前提和工具选择，承载着消弭文本规范

与垄断规制间紧张状态的功能。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束缚和反垄断执法经验不足，实际操作中反垄断执

法机构通常以原文照搬、语词替换等方式简单处理，进而诱发解释规范低效或无效、同一条文解释不统一、效力位

阶不明确等问题，致使行政解释规范虚化或泛化，难以发挥其预期效用。为矫正行政解释中存在的问题、提高行政

解释规范的质量，结合我国当前反垄断执法水平和市场经济现状，从积极重塑解释机制、转变解释方式、增设解释

监督机制等方面着手，优化我国反垄断行政解释机制和体制、增强解释规范的自恰性和合理性。
〔关键词〕 反垄断行政解释; 法律解释; 垄断规制; 市场竞争

Abstract: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which concerns the logical premise where Anti － Monopoly Enforcement Agen-
cies of China implement Anti － Monopoly Law properly，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liminating the tension between the regu-
lation rules in books and the monopoly regulation in practice． However，being confined to the existing system of legal inter-
pretation and few experience of antimonopoly enforcement in China，the agencies usually make the interpretation of Anti －
Monopoly Law just in the simple way of copying the original articles or replacing some words of the articles with others and
so on，so that the provisions of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 seems to be grammaticalized or generalized，which is hard to a-
chieve the expectations． In order to resolve or settle the problems during the interpretation，and improve the provisions of
administrative interpretation，it is necessary to optimize the legal interpretation system of Anti － Monopoly Law and strength-
en the rationality of interpretation provis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haping the interpretative mechanism，transferring the
interpretative method and creating the interpretation supervis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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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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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必须经由解释，始能适用。〔1〕125 作为市场经

济之高级法，〔2〕反垄断法是合理性、正当性与合法性

高度统一并充分讲“理”之法，但其法条难以直接套

用于实际案例而只是为判断某一行为是否合乎市场

经济要求提供一种分析框架或方法，因而解释之于反

垄断法适用尤显必要。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下，反

垄断执法模式①促使行政解释成为《反垄断法》适用

的逻辑前提和工具选择。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

我国反垄断法实践经验不足，而且经济生活又具有多

样性、多变性、复杂性的特点，反垄断执法与行政解释

更是须臾不可分离，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反垄断法》
适用中对法的理解和解释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方面斟酌法律之目的，另一方面斟酌具体状况，

就个案寻求最妥当的答案”。〔3〕231 我国反垄断执法机

构在《反垄断法》实施伊始便积极通过各种形式和方

法对《反垄断法》作相应解读和解释，试图细化、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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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反垄断法》确立了目前的“双层次、三合一”执法模式，即反
垄断委员会与反垄断执法机构两个层次，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与发
改委三家行政机关共同执行反垄断法。参见李剑: 《如何制约反垄断
执法机构———反垄断执法机构的独立性与程序性制约机制》，载《南
京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年第 5 期，第 18 页; 时建中主编:
《反垄断法———法典释评与学理探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版，第 110 页。) 从实际来看，我国反垄断法采取了行政执法模式，即
“执行反垄断法的行政机构不仅有权对案件进行调查和审理，而且有
权像法官那样对案件做出裁决，包括在被告不执行裁决时有权实施行
政制裁”，“这些行政机关在反垄断法的执行中同时充当了检察官和
法官的双重角色”。参见王晓晔: 《王晓晔论反垄断法》，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03 页。



文本规范的内涵和法律意义。但由于我国反垄断执

法机构依“规范—规范”式的惯性思维对《反垄断法》
予以解释，实际并未解决反垄断执法中规范不明确或

不确定的问题，也即未达至反垄断行政解释之目标。
因此，本文拟基于我国市场经济发展水平和反垄断执

法情况，对既有的反垄断行政解释进行检讨与反思，

并力求从多维度优化我国反垄断行政解释机制、进一

步推进反垄断行政解释的合理化，从而明确《反垄断

法》规范的内涵和意义，确保《反垄断法》得以有效实

施。

一、反垄断执法的逻辑起点: 行政解释

解释对反垄断法适用来说至关重要，承载着消弭

文本规范与垄断规制间紧张状态的功能。我国《反

垄断法》实施虽五年有余，但有关反垄断法解释方面

的研究却显得单薄，不仅未能明确需解释什么，更未

阐明如何解释等问题。而实践中，我国反垄断执法机

构亦未曾停止过对《反垄断法》进行解读或解释，因

而需从理论上对反垄断执法机构的《反垄断法》解释

活动予以剖析和廓清，同时更需明确执法中所应解释

的范畴。
( 一) 行政解释: 连接文本与市场的纽带

现代社会里，伴随国家调控管理职能的加强，越

来越多的法都直接面向行政机关或者由他们负责实

施，行政机关的大量解释也是必然的。〔4〕272 反垄断法

是保护市场竞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充分发挥市场

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重要法律制度，也是市场经济

国家调控经济的重要政策工具。〔5〕136国家藉由反垄断

法“预防和制止垄断行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旨在

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能够促进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基于传统的部门设置和权力分配，我国《反垄断法》
创设了现行的反垄断执法模式，以期完成并实现上述

目的，因而行政机关对《反垄断法》予以解释便成为

反垄断执法工作的重要环节。
反垄断行政解释，顾名思义，就是指享有解释权

的行政机关依法对《反垄断法》所作的解释。法律是

被解释而理解，被理解而适用，被适用而存在的。〔6〕

基于执法模式的不同，反垄断法的解释方式和机制也

各异。在采取反垄断司法模式的美国，国会“把如何

解释法律禁止范围这一关键性权力交给了联邦法

院”，〔7〕39即“基于但不限于先前普通法的一般目的，

联邦法院可以创造出联邦反垄断普通法”;〔7〕25 而在

采取行政执法模式的国家，则由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

对反垄断法作预设性的规范性解释并依据积累的执

法经验进行适时修订，以细化和完善反垄断法体系。

在行政执法模式之下，无论欧盟抑或日本、韩国等市

场经济国家，皆通过反垄断执法机构出台相应的规则

对反垄断法文本作先验性或经验性的规范解释。
我国反垄断立法在借鉴和吸收具有相似法系渊

源的欧盟、日本等反垄断法制度与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沿袭了《反垄断法》出台前的权力格局和执法机

制，继而创设了现行的执法模式，行政成为反垄断法

实施的关键力量。“解释是行政必不可少的部分，因

为行政资源中的语言内涵经常是模糊的、不确定的或

抽象的。行政机关的首长与职员为工作便利，必须弥

补这些漏洞，解决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以及减少抽象

而尽量具体化。”〔8〕反垄断法涉及的范围相当广，内

容相当多，概念的定义和行为或结构的违法性难以确

定。〔9〕73因此，当行政与反垄断相结合时便催生和发

展了反垄断行政解释，在法治框架下行政解释则成为

市场经济国家开展反垄断执法工作的逻辑前提和关

键环节。
在我国，反垄断行政解释理论上包括两种情形:

一是享有解释权的行政机关对具体应用《反垄断法》
问题所作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性解释，其主要依

据是 1981 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

解释工作的决议》相关规定，即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

对不属于审判和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

体应用的问题所进行的解释; 二是享有反垄断执法权

的行政机关在具体执法中就具体垄断案件对《反垄

断法》所进行的个别性解释，这种解释法律上并无明

确规定，却是反垄断执法中执法机关理解和掌握法律

规范并将案件事实涵摄于法律规范的具体保障。前

者通常被称为规范性解释，后者则被称为个别性解

释，反垄断行政解释从广义上来说包括规范性解释和

个别性解释，而狭义上仅为规范性解释。反垄断执法

实践中，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所进行的个别性解释很

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规范性解释所作的二次解释，或者

说，我国反垄断执法工作实际是依据反垄断行政规范

性解释来适用《反垄断法》并对垄断案件作出的相应

裁判。因此，在现行法律解释体制和法治语境下，我

国反垄断行政解释实际是指狭义层面上的规范性解

释。
而实际执法中，规范性解释又易与行政立法相混

淆。“由于行政解释的形式、名称等方面缺乏规范，

在实践中又极少采用司法解释常用的‘对 XXXXX 的

解释’或‘解答’一类称谓，因而单纯通过名称而不看

内容，很难鉴别行政解释与行政立法。”〔10〕行政立法

成为现代国家法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具

有立法特征的行政活动…… ( 现代社会，) 议会不得

·18·反垄断行政解释的反思与完善



不将涉及各种具体事务的广泛立法权授予行政机关，

而其自身仅限于提供一个或多或少具有永久性的法

律框架”。〔11〕847可见，两者的区别在于是依法律授权

而制定还是对法律规范的内涵或概念进行解释。就

《反垄断法》来说，国务院及其反垄断执法机构为使

其得以有效实施而作出相应的解释性规范，尽管其名

称与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相似，但从性质与内容来看

仍应属于反垄断行政解释而非行政立法，因为这些规

定旨在对《反垄断法》相关规范中的名词、术语、概念

以及相关逻辑等内容作出相应的解释，以消除文本规

范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便于执法。
反垄断攸关市场经济运行中竞争格局和竞争环

境的维系，反垄断构建的法治化则是实现这一使命的

保障。反垄断法文本自身属性以及文本与事实间的

距离，要求反垄断执法机构在执法中能够正确、合理

地把握文本规范的内涵和法律意义，反垄断行政解释

恰是这一过程的表现机制。我国《反垄断法》不仅依

传统规制了经济性垄断，而且根据中国特色规制了行

政性垄断，更容纳了域外先进的反垄断执法机制，从

而凸显了文本规范的原则性和抽象性亦缺乏可操作

性，因而解释之于我国反垄断执法愈显重要。反垄断

行政解释的生成与运行不仅是我国《反垄断法》赋予

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力，更是现代行政国家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所应承担的职责。
( 二) 行政解释的范畴: 规范与事实之间

反垄断行政解释作为现代行政国家有效执行反

垄断法的前置性条件，实践中不仅要求反垄断执法机

构解释反垄断法时须契合特定场景，更要求反垄断执

法机构明确解释对象、把握解释权的边界，以厘清反

垄断法文本内涵、消弭文本规范与垄断规制间的紧张

状态。“解释就是阐述含义的过程，理解和表达文本

含义的一个重要而且基本途径就是将其变得明确而

具体。”〔12〕198法律解释所直接针对的法律文本或法律

条文，是狭义的法律解释对象，而法律条文与各种相

关的语境材料一道构成广义的解释对象。〔13〕但由于

相关语境材料并非法律组成部分，不具有法律效力而

只是解释时的参考资料，因此法律解释对象不包括这

些语境材料。就反垄断法而言，其行政解释的对象便

是《反垄断法》文本，即反垄断行政解释需解决的是

反垄断执法中反垄断法文本模糊、不确定的问题。依

据我国《反垄断法》文本和市场经济现状来看，反垄

断执法机构应就以下内容予以着重关注和解释:

1．《反垄断法》规范内涵。法律文本是法律规范

的载体和体现，法律解释就是发掘和明确文本规范的

内涵和法律意义。由于我国反垄断立法“选择了较

为原则性的立法模式”，〔14〕1 同时为能够及时应对瞬

息万变的市场垄断行为，《反垄断法》文本修辞呈现

出抽象性、模糊性甚至不确定性。因此，反垄断执法

中判断是否构成垄断行为等关键问题时，《反垄断

法》文本的规范供给便显得捉襟见肘，难以满足执法

需求，从而为反垄断法解释预留了制度空间。就我国

《反垄断法》规制对象和文本特质来看，需要进一步

明确和解释的概念和规范内涵包括: ( 1) 立法宗旨中

宏观而抽象的用语有待通过解释予以具体化，如第 1
条所关涉的“社会公共利益”如何解释、及其与第 28
条中所提及的“社会公共利益”内涵与外延是否一致

等问题需要予以明确; ( 2) 所规制的垄断行为界定标

准不明确，如第 13 条中所规定的“协同行为”应如何

界定即其构成要件是什么、第 17 条中所提及的“正

当理由”具体包括哪些情形或者说如何判定、经营者

集中规制方面所涉及的“控制权”内涵和外延等问

题，皆需通过解释予以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以增强其

可操作性。
2．《反垄断法》内部逻辑。反垄断法是遵循逻辑

的法，在其适用中强调价值、规范与事实的逻辑一致

性。但因反垄断法的文本宽泛、语言模糊易引发反垄

断执法中的逻辑不周甚至不一致，因而需通过解释对

文本中所蕴含的逻辑关系进行厘定和解释。就我国

《反垄断法》文本来看，反垄断执法中有待通过行政

解释予以厘清和确定的逻辑关系主要包括: ( 1) 立法

宗旨中所蕴含的利益保护逻辑关系不明确，即反垄断

执法中竞争者利益、消费者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

的价值次序、效率与公平之间先后次序等优先关系有

待明确和协调; ( 2 ) 规制范畴的界定，即第 8 条所规

定的“行政垄断”是否属于《反垄断法》所规制的垄断

行为，其与第 3 条关系如何，以及对涉嫌“行政垄断”
的调查是否适用第六章所规定的程序; ( 3) 适用原则

的不明确，即反垄断执法机构对涉嫌垄断行为采用什

么原则予以规制和处罚，即合理原则或本身违法原则

的选择适用问题，如第 14 条所规定的“纵向垄断协

议”是否可通过适用第 15 条的规定而引申出我国

《反垄断法》对“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制采取合理原则

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事实上，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厘清

规范内涵的基础上欲更准确地适用法律，理顺规范内

部逻辑关系则愈发显得重要。
3． 文本规范与垄断事实的关系。《反垄断法》因

简约型立法而呈现出不可避免的原则性与抽象性，从

宏观上看虽能涵盖概念层面的垄断行为，但实际上无

法应对现实市场中层出不穷的垄断行为，因而需由反

垄断执法机构对《反垄断法》适用于垄断规制时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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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阐释，以化解和弥合规范文本因自身的模糊性以

及适用于垄断事实过程中所产生的制度供给不足而

导致的冲突或空隙。法治原则要求人们根据法律进

行思考，但事实的特殊性总是要求人们从实际出发来

解释法律的意义。法律文本是用语言表达的，文本构

成了对解释者理解过程的约束，无视这种约束就是对

法治的反叛，因而反垄断法文本和现代法治国理念要

求执法机构必须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合理解释

反垄断法。在文本规范供给不足而垄断行为需要规

制时，反垄断执法机构通过对《反垄断法》的解释以

明确文本规范内涵、发现法律意义并形成相应的反垄

断行政解释，便成为反垄断执法的关键环节。
“立法是有位阶的，执法是有层级的。要将具有

高度普遍性、抽象性、原则性的法律规范适用于特定

时间、特定场合的特定人、特定事，必须有一个将法律

规范具体化、特定化的过程。”〔15〕16 就《反垄断法》来

说，这个过程就是行政解释，通过行政解释将《反垄

断法》细化，从而使得文本中所蕴含的概念与法律意

义得以呈现，为反垄断执法提供规范准备和制度依

据。

二、对反垄断行政解释的检讨: 问题与原因

反垄断执法中，行政解释在反垄断法文本与垄断

行为规制间发挥着桥梁作用，为文本的细化和适用提

供制度准备与规范素材。我国反垄断法因其简约型

立法而致条文概括且抽象，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反垄

断法》实施伊始便着手对其进行了大量解释。这些

解释在反垄断执法中效果如何，值得从制度和理论层

面进行检讨和反思。
( 一) 行政解释的实践: 形式与问题

我国反垄断法只有 57 条，内容非常原则。〔16〕但

从制度外延角度来看，《反垄断法》可规制市场运行

中所出现的各类垄断行为，而从具体操作层面来说制

度供给则难符现实之需。因而，《反垄断法》颁布后，

探寻文本规范的内涵和法律意义便成为反垄断执法

机构的首要工作，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发改委和商务

部分享反垄断执法权并在各自管辖范围内依据自身

执法逻辑需要先后对《反垄断法》中非价格垄断、价

格垄断以及经营者集中三类行为( 这与我国《反垄断

法》内部结构并不完全一致) 的相关规定作先验性的

解释。
依我国既有的行政解释实践来看，反垄断执法机

构分别从实体和程序两个层面就《反垄断法》具体应

用中的问题作出规范性解释并形成相应的规范性文

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 1) 非价格垄断方面，国家

工商局先后出台了《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垄断协

议行为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市场

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工商行政机关制止滥用行

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行为的规定》、《工商行政管理

机关查处垄断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程序规

定》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
限制竞争行为程序规定》等 5 部规范; ( 2 ) 价格垄断

方面，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反价格垄断规定》和《反价

格垄断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等 2 部规范; ( 3 ) 经营者

集中规制方面，商务部则先后出台了《经营者集中申

报办法》、《经营者集中审查办法》、《关于实施经营者

集中资产或业务剥离的暂行规定》、《关于评估经营

者集中竞争影响的暂行规定》和《未依法申报经营者

集中调查处理暂行办法》等 5 部规范。三家执法机

构在各自管辖范围内依据《反垄断法》作出相应的解

释，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文本与事实间的紧张状态，

但通过文本比对和实践检验发现，仍存有诸多问题，

主要表现为:

1． 行政解释的低效率甚至无效率。反垄断行政

解释原本为了解决规范模糊或不确定性问题，但因先

验性思维和解释文本的虚化不仅降低了《反垄断法》
自身的权威性而且增加了无谓的解释成本和执法成

本。例如，《反价格垄断规定》是国家发改委就《反垄

断法》中关涉价格垄断方面的规定所作的实体性解

释，全文共 29 个条文( 详见表一) ，但仅以原文照搬

和语词替换两种方式所作的解释条款就达到 20 个，

而剩下的 9 个条款中除去 2 个解释权归属和废止条

款外便是以“规范 － 规范”的解释方式展开的条款，

且主要集中在对“协同行为”、“正当理由”等概念的

抽象描述，而实际可操作性仍须由反垄断执法机构的

自由裁量得以实现和维系。因此，从解释文本来看，

所谓行政解释基本是重复或简单替换《反垄断法》文

本中的词汇，并无实质性的解释规范出现却假以解释

之名予以公布并实施，在实际执法中行政解释的作用

和效果究竟如何仍值得期待和检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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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反价格垄断规定》比对

规定条文( 29 条) 对应法条
所占
比例

原文
照搬
( 5
+ 1 /
3
条)

第 4 条、第 8 条、第
17 条第 1 款、第 18
条、第 19 条、第 20
条

第 7 条、第 14 条、
第 17 条第 2 款、第
18 条、第 19 条、第
33 条( 一)

18． 39%

语词
替换
( 14
条)

第 1 条、第 2 条、第
3 条、第 5 条、第 10
条、第 15 条、第 16
条、第 21 条、第 22
条、第 23 条、第 24
条、第 25 条、第 26
条、第 27 条

第 1 条、第 2 条、第
3 条、第 13 条第 2
款、第 15 条第 1
款、第 17 条 ( 五 ) 、
第 17 条( 六) 、第 36
条、第 37 条、第 46
条、第 47 条、第 49
条、第 51 条、第 52
条、第 55 条、第 56
条

48． 27%

语义
解释
( 7
+ 2 /
3
条)

第 6 条、第 7 条、第
9 条、第 11 条、第
12 条、第 13 条、第
14 条、第 17 条第
2、3 款

第 13 条第 2 款、第
13 条第 1 款、第 16
条、第 17 条 ( 一 ) 、
第 17 条( 二) 、第 17
条 ( 三 ) 、第 17 条
( 四) 、第 17 条第 2
款

26． 44%

解释
权归
属
( 1
条)

第 28 条 ——— 3． 45%

废止
条款
( 1
条)

第 29 条 ——— 3． 45%

2． 同一文本规范的解释差异客观存在。囿于我

国反垄断执法权的配置，《反垄断法》规制对象除了

经营者集中外皆由国家发改委和工商总局两机构分

别从价格和非价格两个领域予以执行。依此执法模

式，我国反垄断行政解释权也因执法权的分散而归属

于相应的执法机构，从而使得同一条文由不同执法机

构从价格与非价格角度作割裂解释而导致相同的概

念或规范表达的解释不同。《反垄断法》中有关垄断

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和行政垄断等行为的规定，

分别由国家发改委和工商总局从价格和非价格角度

作出各自的解释，其中引人关注的概念或规范便因解

释机构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反垄断法》第 13 条

中所规定的“协同行为”、第 46 条所设置的“宽免制

度”等界定和适用范围在《反价格垄断规定》和《禁止

垄断协议行为的规定》中的解释不尽相同，实践中是

否引发冲突，同样值得关注和思考。
3． 解释规范本身存有不确定性。法律未经应用，

就不会有真实的而非想象的解释问题出现。〔17〕我国

没有反垄断传统亦鲜有反垄断执法实践，对《反垄断

法》的认识通常是先验性或借鉴性的，有关其行政解

释更是如此。反垄断执法机构例行公事式地对《反

垄断法》作“规范 － 规范”式解释时亦仅能尽其所能

地照搬原文或对原文进行语词替换，而非基于实践需

要对《反垄断法》进行经验性或回应型的解释。“正

当理由”作为判定是否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

的关键术语，在《反垄断法》第 17 条中仅简单提及，

《反价格垄断规定》和《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禁止滥用

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规定》对此作了相应的解释，但

其修辞和用语同样抽象而缺乏可操作性。如后一规

定第 8 条指出判定是否构成“正当理由”，应当综合

考虑下列因素:“( 一) 有关行为是否为经营者给予自

身正常经营活动及正常效益而采取; ( 二) 有关行为

对经济 运 行 效 率、社 会 公 共 利 益 及 经 济 发 展 的 影

响”。这一解释，相较于法本身的规范而言又有多少

明确性，同样值得期待。可见，反垄断执法机构虽相

继出台了解释性规范，但实际执法中仍难以达到预期

效应，因而值得我国实务界或学界的注意和反省。
4． 行政解释规范效力不明确。反垄断执法机构

通过对《反垄断法》的解释以明确文本规范内涵和发

现法律意义，在反垄断执法中不仅有利于进一步明确

反垄断执法的依据和裁判标准，而且有利于为相关当

事人提供明确的行为准则和行动指南。这是反垄断

行政解释的应然追求，但在实际中行政解释处于何种

地位，即在现行法律体系之下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以及

相应位阶如何，则关涉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权力范围和

当事人权利保障与救济。就我国法律体系和现行解

释体制来说，行政解释的效力如何并未明确或并无法

律明确规定，因而实践中行政机关时常会无限扩张自

己的规制范围，借解释法律的名义，创制新的规范而

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亦极大地冲击着法治行政。
反垄断行政解释也存在同样风险，反垄断执法机构基

于自身解决问题的逻辑需要而对《反垄断法》作扩张

或限制解释，超越或违背文本承载范畴。因此，在法

治原则下，为确保反垄断行政解释的妥当性和自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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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仅需要反垄断执法机构进一步提升自身解释能

力和水平，更需完善反垄断行政解释机制、增加解释

监督，以确保行政解释的质量。
由于我国《反垄断法》文本规范的原则性和抽象

性，反垄断执法机构对其作相应的解释便成为《反垄

断法》得以有效实施的重要环节。但三家执法机构

在各自管辖范围内对《反垄断法》予以解释，不仅人

为地割裂了《反垄断法》的完整性和一致性，更因以

原文照搬、语词替换等简单操作方式导致反垄断行政

解释的重复性和低效性，因而不能不引发我们对既有

行政解释的规范文本和实践予以检讨和反思。
( 二) 对既有问题的成因追寻

作为反垄断执法活动的前置性条件，行政解释成

为《反垄断法》出台后反垄断执法机构工作的首要内

容。这些解释规范在反垄断执法中确实发挥了积极

作用，尤其是商务部所作的相关解释规定或办法为我

国经营者集中规制细化了规则、提供了相关依据、缓
解了文本与市场间的紧张关系，但如上所述其所存问

题亦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为进一步推进我国行政解

释的合理性，从理论和制度层面对上述问题的成因予

以探究实乃必要:

1． 解释目标不明确。法律之解释者，乃澄清法律

之疑义，以期适用正确之谓。〔18〕67 解释原初目的在于

细化和明确规范内涵，将《反垄断法》所蕴含和承载

的使命通过解释得以精细化、明朗化，从而为反垄断

执法活动提供明确的规范依据。但从既有解释规范

来看，反垄断执法机构更多地通过原文照搬、语词替

换等方式对《反垄断法》文本作简单重复而导致执法

资源浪费、解释效率低下等问题。例如，作为各国反

垄断法重要规制对象的“纵向垄断协议”体现在我国

《反垄断法》第 14 条之中，由于第 14 条并未明确其

界定标准和适用原则而在执法中需要进一步予以明

确，但国家发改委从价格反垄断执法角度对其所作的

解释却让人忍俊不禁———直接将《反垄断法》第 14
条规定原封不动地搬到其所颁布的《反价格垄断规

定》之中( 该规定第 8 条) ，既未明确文本规范所承载

的内涵更未明确有关纵向垄断协议规制的适用原则，

因而也未达到反垄断行政解释之初衷。当然诸如此

类的解释方法和规范并非独此一处，这实际是模糊甚

至忽视了行政解释的初衷之所在，退化成“为了解释

而解释”而忘乎了“为什么要解释以及解释什么”的

问题，迷失了解释目标、解释规范自身也显得乏力。
2． 解释场景假借。凡法律均须解释，盖法律用语

多取诸日常生活，须加阐明; 不确定之法律概念，须加

具体化; 法规之冲突，更须加以调和。〔1〕125特定场景是

有效解释法律的基础，解释是消解特定场景下文本规

范与规制需要间冲突的逻辑工具。我国虽在 1992 年

就已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目标，但直至

2007 年《反垄断法》出台，我国政治经济体制仍处于

转型之中，不仅竞争机制尚未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得以

完全确立和充分应用，而且市场经济法治亟待进一步

推进，因而《反垄断法》解释和适用缺乏相应的体制

环境和制度保证。同时，由于我国反垄断传统缺失、
反垄断执法经验不足，难以为《反垄断法》解释提供

充分而健全的信息。因此，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对《反

垄断法》作具有普遍适用效力的规范性解释时，通常

以场景假想或移植为依托试图穷尽我国反垄断执法

中可能遇到的场景，以期消解反垄断执法中文本与市

场间的距离。例如，我国《反垄断法》第 45 条所规定

的“承诺制度”和第 46 条所规定的“宽免制度”是反

垄断法适用中较为先进的实施机制，对反垄断执法工

作刚起步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因而在具体执法中不

仅要借鉴域外经验更要结合中国实际，但既有解释规

范似乎更多地借鉴域外如何运用此类机制而并未针

对中国当前是否需要以及如何适用好这些实施机制

等问题作出有效解释。当然，这种问题预设性的解释

思维本无可厚非，但忽视了反垄断执法需解决的是

“中国”市场运行中的垄断问题，导致文本及其解释

游离于我国垄断规制和反垄断执法需要，则需要具有

解释权的机构予以注意和改进。
3． 以解释代立法。《反垄断法》简约而抽象的修

辞表达，不仅不利于当事人预测自身竞争行为或权利

救济，也不利于反垄断执法机构的执法活动，因而客

观上需要执法机构对其进行解释同时也为解释预留

了制度空间。实践操作中，反垄断执法机构往往基于

各自执法便利的逻辑需要而以“规范 － 规范”式的解

释路径探求和发现文本规范的内涵和法律意义，并形

成先验性的规范性解释。这些解释规范虽一定程度

上有助于缓解或消除文本规范与垄断规制间的紧张

状态，却使反垄断执法机构僭越了现代法治意义上的

职能边界同时也侵蚀了立法权、解释权与行政权分离

并制衡的原理。严格来说，这不是“解释”，因为解释

的目的在于使法律规范所蕴含的内涵和法律意义呈

现，而反垄断执法机构的“解释”活动实际在创制或

试图创制新规则，继而演变成了执法机构的“立法

式”解释活动。这形式上为反垄断行政解释而实为

反垄断立法，诱发了反垄断执法机构集立法、解释与

行政等职能于一身，显然与现代国家法治精神、权力

制衡理念相悖，更导致执法机构权力扩张或滥用、当
事人救济无门或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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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行政解释原初目的在于明确法律规范内

涵和发现法律意义，但因解释目的不明确、解释场景

缺失而促使执法机构在借鉴和吸收域外制度与经验

的基础上作出先验性的规范性解释，但实际已演变成

了执法机构的“立法活动”，因而这不仅有违现代法

治精神而且有悖于国家职能分工与制衡理念。因此，

在我国反垄断执法尚离不开行政解释的情势下，应针

对当前反垄断行政解释中存有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检

讨与反思，以寻求进一步优化反垄断行政解释的机制

与路径。

三、反垄断行政解释的优化: 思维与路径

反垄 断 法 是 深 化 我 国 经 济 体 制 改 革 的 推 进

器。〔19〕目前，我国政治经济仍处于转型之中，政府与

市场、企业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厘清，加之我国

《反垄断法》过于原则以及反垄断传统缺失等问题的

客观存在，《反垄断法》的有效实施尚离不开反垄断

执法机构的解释。因此，为确保我国反垄断执法的有

效开展，有待从以下几方面有针对性地探求反垄断行

政解释优化的维度和路径、推进解释规范的合理性。
( 一) 解释机制的重塑。基于我国反垄断执法模

式和反垄断执法权分配的特殊性，行政解释由三家执

法机构依据我国法律适用传统和各自推理动因而启

动，并由此生成相应的解释规范。恰如上文分析，解

释规范本身存有诸多问题，因而亟待通过改善相关机

制从而力促行政解释的自恰性和高效性: 1. 尽快统

一反垄断执法机构，确保行政解释的整体性，“法律

的整体性解释是法律解释的根本原则”。〔20〕通过机构

的整合保证解释规范出自同一部门，避免同一规范因

解释主体的不同而导致解释规范的差异，从而消除执

法上的争论; 2. 应针对市场经济运行中“中国反垄断

问题”予以解释。“一个社会的法律的全部合法性最

终必须而且只能基于这个社会的认可，而不是任何外

国的做法或抽象的原则。”〔21〕298 法律解释也是如此，

作为维护中国市场竞争的反垄断法解释自然应立足

“中国”市场经济运行中垄断行为对法律规范进行解

释，而非基于自身逻辑推理或场景假借生成解释; 3.
逐渐导入案例指导制度。案例指导制度虽是我国推

行不久的“具有我国特色的判例制度”，〔22〕将其导入

反垄断法领域旨在逐步形成“法律—行政解释—案

例指导规则”多元规则体系，从而将宏观抽象规则在

典型案例中得以诠释并予以示范，以明确《反垄断

法》文本规范的内涵和法律意义。依此，力求完善反

垄断行政解释机制，确保反垄断行政解释自身的统一

性以及与反垄断法的一致性，在明确反垄断法文本规

范的基础上有效实施反垄断法。
( 二) 解释方式的转型。“社会的需要和社会的

意见常常是或多或少地走在‘法律’的前面的。我们

可能非常接近地达到它们之间缺口的接合处，但永远

存在的趋向是要把这缺口重新打开来。”〔23〕15 解释成

为文本规范应对瞬息万变的垄断行为的有效机制，反

垄断执法机构更多地习惯于依赖具有普遍规范性的

解释进行执法。但因我国反垄断行政解释生成于反

垄断执法机构自身逻辑推理而非执法经验需求，继而

导致“规范 － 规范”式的解释规范虚化或泛化，在实

际执法中并未能发挥解释功能。如《反价格垄断规

定》对《反垄断法》第 14 条解释的做法，不仅造成执

法资源浪费，在实际案件中更是显得蹩脚①。针对当

前解释机制和解释规范，反垄断执法机构在作规范性

解释前应对现行反垄断法律规范进行评估，以确定对

某项规定进行解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而避免“为

了解释而解释”的现象出现; 与此同时，反垄断执法

机构亦应转变自身解释思维，将当前宏大抽象式的规

范性解释更多( 或逐渐) 地转向将宏观要旨体现在个

案审查处理之中的个别性解释。“一个法律术语只

有在它适用于特定案件中的事实时才有意义。意义

在适用中获得生命。抽象地确定法定术语的意义就

是在学究活动中绕圈子。只有当我们把如此确定的

意 义 适 用 于 手 头 的 案 件 时，此 法 才 真 正 得 到 解

释。〔24〕605”因此，反垄断行政解释应逐渐由普遍性的

立法式解释转为个案中的具体法律应用问题的解释，

将当前以规范性解释呈现的“立法”归还于权力机

关，将反垄断行政解释复归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处理

个案中对反垄断法规范内涵和法律意义的阐释和追

求，逐渐减少和杜绝执法机构以解释代立法现象的出

现，确保反垄断行政解释的恰当性、提高反垄断执法

的合理性。
( 三) 解释监督的确立。随着行政国家的崛起，

行政实现 了 对 社 会 从“摇 篮”到“坟 墓”的 全 面 干

预②，法律实施中行政解释的兴起和运用是现代行政

发达的体现。由于我国历史上长期是一个行政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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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反垄断法》第 14 条就纵向垄断协议作出了规定，《反价格垄
断规定》则将第 14 条内容原封不动地照搬至第 8 条，除了搬运之外毫
无解释之意; 而在 2013 年“五粮液”和“茅台”规定全国经销商向第三
人转售的最低价格案中，四川和贵州省发改委依据《反垄断法》第 14
条规定对“五粮液”和“茅台”分别处罚 2． 02 亿元和 2． 47 亿元的罚
单，在实务界和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即维持转售价格是否可以适用合
理原则存有诸多争议，因为我国《反垄断法》自身规定并未明确，而且
随后的《反价格垄断规定》亦未明确。

More details see Lief H． Carter ＆ Christine B． Harrington，Ad-
ministrative Law and Politics，Addison Wesley Longman，Inc． ，2000．



支配的国家，对政府理性的信仰浓厚。市场经济建设

中，行政依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我国反垄断执

法由政府主导并由执法机构作相应的行政解释便是

对市场现实需求的回应。但行政解释虽有创制的制

度依据却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加之我国司法权在行

政权威面前显得极为谦抑①，行政解释往往披着抽象

行政行为的外衣而逃避司法机关的审查。反垄断行

政解释处于监督的盲区之中，实际操作中易诱发执法

机构的扩权或擅权、当事人陷入救济无效或无门的境

地，因而亟待在现代法治国理念下确立和完善司法对

行政解释的监督和矫正。但“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

一乃为如何确定行政机关和法院在规制法律的解释

中的不同角色”:〔25〕美国司法实践主张“对行政机关

政策决定的审查程序是要受到限制的”② ; 而德国学

者则认为，“在审理案件过程中，法院可以全面审查

行政机关的法律解释，法院的法律解释是决定性的，

尤其是最高法院解释具有最终的法律效力( 解释特

权) ”。〔26〕312 － 313就有效保障当事人权益和市场秩序角

度来说，行政解释应接受司法监督，以免执法机构以

解释之法行立法之实而侵害当事人权益、替代市场功

能，违背《反垄断法》实施初衷和泯灭市场经济优势。
因此，在统一执法机构的基础上，由该执法机构出台

反垄断法解释规则，同时应修法赋予抽象行政行为以

可诉性，以使行政解释规范接受法院的司法审查，从

而保障反垄断行政解释的合法性、合宪性和合理性。
行政解释是现行反垄断执法模式下《反垄断法》

得以有效实施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因反垄断传统

的缺失和既有司法机制的束缚，反垄断行政解释为执

法机构独享而缺乏相应的监督机制，易滋生专权或滥

权倾向、损害当事人利益和扰乱竞争秩序。因此，客

观上要求在提高反垄断执法机构自身解释水平的同

时，〔27〕更应完善反垄断行政解释体系和机制，接受司

法监督，以维护反垄断行政解释与《反垄断法》之间

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实现反垄断之初衷。

结语: 对待行政解释的态度

由于我国反垄断立法的简约性，行政解释仍是我

国当前反垄断执法不可或缺的逻辑工具，以消弭执法

中文本规范的供给不足与垄断规制的制度需求之间

的矛盾。但因我国反垄断执法经验的不足和其他体

制、机制方面的因素，我国反垄断行政解释尚待完善。
依据我国当前经济法治水平和现行解释体制，〔28〕应

有条不紊地优化反垄断行政解释体制和机制，即: 1.
对我国目前分散的反垄断执法权进行整合，以统合反

垄断行政解释权; 2. 积极调整既有解释方式———将

当前宏大抽象式的规范性解释转变为将宏观要旨蕴

含在个案审查处理之中的个别性解释; 3. 创设行政

解释的监督机制，赋予抽象行政行为以可塑性，使得

行政解释能够接受司法审查的监督。当然，推进行政

解释的优化和完善是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不仅要求

对反垄断法适用体制和机制进行改善，更有待于整个

法治环境和制度水平的提高，因而并非一蹴而就之

事。因此，反垄断执法中，应逐渐地将行政解释由先

验性的规范性解释回归于反垄断执法机构在《反垄

断法》应用中对具体问题的解释，将具有普遍性的问

题通过修法的方式予以解决，从而逐渐减少甚至杜绝

行政立法性解释的存在。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在

当前反垄断执法尚离不开行政解释的情形下，“我们

应当防止行政机关不遵循解释规则的话语强权，警惕

它们以政治需要、领导讲话为依据的从法律以外的视

角进行的法律政策学解释，让行政解释回归其本来的

位置”。〔29〕

①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

座谈会纪要》。

② Pauly v． Bethenergy Mines，Inc． ，111 S． Ct． 2534 ( 199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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